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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海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 同 编 号： BHRY-HW-QXK-20260072

采购单位（甲方） 北海市人民医院 采购计划号 ： BHZC2025-G1-02308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美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及编号：肺功能测试系统等设备购

置项目 BHZC2025-G1-990373-GXXK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及其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合同标的

1.供货一览表

序

号

产品

名称

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

证名称

规格

型号

生产

厂家

单

位

单

价

（元）

数

量

金 额

（元）

1
DMS（深层肌肉

刺激仪）

振动理疗

仪
LGT-5010N

广州龙之

杰医疗科

技有限公

司

台 29600 1 29600

2

经颅磁刺激仪

（含：

1、经颅重复磁

刺激仪（规格：

MagTD40）1 台 ；

2、MagTD 系列

操作软件（规

格：V1.3）1 套。）

经颅重复

磁刺激仪
MagTD 40

武汉依瑞

德医疗设

备新技术

有限公司

套 405000 1 405000

3 冲击波治疗仪
冲击波治

疗仪

HNT-SWT-H

200

曼纽科医

疗器械

（湖南）

有限公司

套 214000 1 214000

4
手持式神经肌

肉电刺激仪

手持式神

经肌肉低

频电刺激

仪

LGT-231

广州龙之

杰医疗科

技有限公

司

台 29500 2 59000

5 电动病床 电动病床 RLRF304

广州人来

康复设备

制造有限

公司

张 47500 3 142500

6
全自动腹膜透

析机

全自动腹

膜透析机

EZ

Pure1000

昆山韦睿

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台 39600 1 39600

人民币合计金额（大写）：捌拾捌万玖仟柒佰元整 （小写）：¥ 88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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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产品配置清单

（1）DMS（深层肌肉刺激仪）-产品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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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颅磁刺激仪-产品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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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冲击波治疗仪-产品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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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持式神经肌肉电刺激仪-（单台）产品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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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动病床-（单张）产品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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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自动腹膜透析机-产品配置清单

2.合同合计金额包括乙方在甲方指定地点交付所投产品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总和；

包括货款、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人工费、服务费、包装、运输、装卸、检

测、试验、保险、税金、货到就位以及安装、装饰装修、调试、培训、保修费等成本、

税金及利润。

第二条、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型号、技术规格、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投标文件和承诺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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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

养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

第三条、权力保证

1.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

设计权或其他权利。

2.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技术资料。

3.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

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

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4.乙方保证所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产

权瑕疵。

第四条、包装和运输

1.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招投标文件要求的包装材料、包装标准、包装方式进行

包装，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

2. 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

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货物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

3.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二十四小时内或货到甲方四十八小时前通知甲

方，以准备接货。

4.货物的运输方式： 陆运。

5.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本项目不接受损耗品 。

第五条、交付和验收

1.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历天内货到采购单位指定地点，地点：采

购单位指定地点 。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3.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工具和备

品、备件、医疗器械相关证件（医疗器械需提供）、报关单（进口设备需提供）和检

验检疫证明（进口设备需提供）等交付给甲方，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否则视为逾期交

货。

4.设备生产时间 :中标人提供不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货物，或提供货物生产日期自合同

签订之日超过六个月(国产)的库存货物，超过九个月(进口)的库存货物，采购人有权拒绝

接受。



9

5.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

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甲方才做最终验收。

6.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货物需依据招投标文件以及合同规定的技术规格要求，按照国

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

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货到后，甲方应当在到货（安装、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

内进行验收。

7. 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

方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甲方。

8. 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终验收，

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如验收合格，费用由甲方承担，验收不合格，费用由乙方承

担。

9. 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验收费用由乙方负责。

10.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自

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 3 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11.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12.乙方应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将货物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并通知甲方货物已送达。

13.乙方需向甲方开放该设备所有数字接口，不得额外收取费用；如果使用科室要求

设备接入医院信息系统，接入信息系统端口费用由乙方支付。

14.如果甲方需要时，乙方须提供与甲方信息系统对接的接口转换装置，不得额外收

取费用。

第六条、安装和培训（是否增加伴随服务内容）

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如场地、电源、水源等）。

2.乙方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时间、地点： 甲、乙双方协定执行 。

第七条、售后服务、保修期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所附的《服务

承诺》，为甲方提供售后服务。

2.货物保修期： 自安装完毕验收合格之日起经颅磁刺激仪保修期为 36 个月，全自动

腹膜透析机保修期为 36 个月，其余设备保修期为 12 个月。

3.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见合同附件）

第八条、付款方式

1.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乙方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合同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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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中标单价进行计算。

2.资金性质： 财政性资金 。

3.付款方式：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货款；设

备安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 10 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结算总金额的

80%货款；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满 6个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至合同结算总金额的 95%货款；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满 18个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结算总金额的 100%货款(不计利息，按要求保修)。

2.转账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合法的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

第九条、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十条、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货物性能、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

全新产品。乙方提供货物的保修期按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计（期限见《招标项目采购需

求》中各分标的要求）。在保修期内因货物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乙方应负责修理

和更换零部件，不得额外收取费用。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

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⑴更换：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⑵贬值处理：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⑶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

输、保险、检验费用等）。

2. 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 6小时内到达甲方现场。

3. 在保修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4.经颅磁刺激仪保修期为 36 个月，全自动腹膜透析机保修期为 36 个月，其余设备保修

期为 12 个月，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保修范围内。超过保修期的机器设备，终生维修。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规格、技术标准、材料等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

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5%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由乙方负

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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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乙方逾期交货的（本合同项的设备出厂后的承运途中遇

到如下情形的，比如道路交通事故、地震、暴雨、下雪、泥石流等非乙方原因造成的延

期交付的，乙方免责），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 1‰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

约货款额 5%，超过 30天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

5、甲方未按付款方式延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外，每天向乙方偿付

延期货款额 1‰ 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货款额 5%。甲方逾期付款超过 180

天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同时甲方仍需偿付乙方剩余所得货款。

6.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

同货物总金额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7.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保修期内，因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

的问题，由乙方负责，费用从合同金额中扣除，不足另补。

8、除了质量及不可抗力原因外，若甲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以其他理由提出解除、

撤销、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乙方在经法院确认支持甲方诉讼请求，因设备已经交

付且经过安装调试、检验，造成乙方无法向设备的生产厂家完全退货的，避免未来争

端，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合同设备的基准价格为争议发生日的甲方所属地域的招投

标中标价格。

第十二条、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

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

合同。

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

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四条、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采购人审批，并签书面

补充协议，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本 合同未 尽事宜 ， 遵 照《中华 人民共 和国民法 典》 有 关 条文执行 。

第十五条  合同的变更、 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

甲乙双方不得擅 自变更、 中止或终止 。

2.乙方不得擅 自转让 (无进口资格的供应商委托进 口货物除外) 其应履行的合同

义务 。

第十六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采购招标文件 ；

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

3.投标承诺书；

4.中标通知书 。

第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陆份， 采购代理机构一份， 甲方三份，乙方二份。

甲方 (章) : 北海市人民医院 乙方 (章) : 广西美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中国 (广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
单位地址：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和平路 83号

五象大道401号南宁航洋信和广场 1号楼十四层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

或委托代理人：

科室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779-2022189 电话： 13087703650

电子邮箱 ： bhsrmyy@126.com 电子邮箱： 398558350@qq.com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北海分行和平东路支行

分行营业部

账号： 626257493803 账号： 451060200015003064141

邮政编码： 536000 邮政编码 ： 530000

经手人 (北海市人民医院) :

签订地点： 北海市人民医院

1

签订时间： 2026年  5 月  14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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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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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投标报价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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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务技术响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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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售后服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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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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